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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GB/T 36132-2018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中嘉认证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彭一康、邱可为、丁飞、吴峰、罗延君、麦永洪、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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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绿色工厂评价的指标体系及通用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具有实际生产过程的工厂，并作为工业行业制定绿色工厂评价标准或具体

要求的总体要求。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文适用于本文件。

2.1 绿色工厂green facto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2.2 绿色产品green product

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或危害小，资源

能源消耗少、品质高的产品。

[GB/T 33761-2017,定义3.1]

2.3 相关方interested party;stakeholder

可影响绿色工厂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受绿色工厂创建的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

绿色工厂创建的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注：改写GB/T 19000-2016/ISO 9000：2015，定义3.2.3。

3、认证模式

初次认证+监督审核+再认证+非例行监督（必要时）

4、基本要求

4.1 总则

绿色工厂应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以及生产过程中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引人生

命周期思想，优先选用绿色原料、工艺、技术和设备，满足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

源投入、产品、环境排放、绩效的综合评价要求，并进行持续改进。

4.2 基础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绿色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

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

承诺的，应同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4.3 基础管理职责

4.3.1 最高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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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通过下述方面证实其在绿色工厂方面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1)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负责；

2)确保建立绿色工厂建设、运维的方针和目标，并确保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及所处的

环境相一致；

3)确保将绿色工厂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4)确保可获得绿色工厂建设、运维所需的资源；

5)就有效开展绿色制造的重要性和符合绿色工厂要求的重要性进行沟通；

6)确保工厂实现其开展绿色制造的预期结果；

7)指导并支持员工对绿色工厂的有效性做出贡献；

8)促进持续改进；

9)支持其他相关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证实其领导作用。

b)应确保在工厂内部分配并沟通与绿色工厂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分配的职责和权限

至少应包括下列事项：

1)确保工厂建设、运维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收集并保持工厂满足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证据；

3)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绿色工厂的绩效。

4.3.2 工厂：

a)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负责有关绿色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考核及奖励工作，

建立目标责任制；

b)应有开展绿色工厂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可行时，指标应明确

且可量化；

c)应传播绿色制造的概念和知识，定期为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

对教育和培训的结果进行考评，

5、基础设施

5.1 建筑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并从建筑材料、建筑结构、

采光照明、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进行建筑的节材、节能、节水、节地、

无害化及可再生能源利用。适用时，工厂的厂房应尽量采用多层建筑。

5.2 照明

工厂的照明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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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应尽量利用自然光，人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

b)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e)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5.3 设备设施

5.3.1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应符合产业准人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5.3.2 通用设备

通用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适用时，通用设备应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产品；

b)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和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c)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经济运行的要求。

5.3.3 计量设备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

器具和装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5.3.4 污染物处理设备设施

必要时，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

标准要求。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相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

能方面的要求。

6、管理体系

6.1 一般要求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

应满足 GB/T 19001 的要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8001 的要求。

6.2 环境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描环境管现体系上厂的环境管理体系应清题 GB/T 24001 的要求。

6.3 能源管理体系

工厂应建立实施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工厂的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3331 的要求。

7、能源与资源投入

7.1 能源投入

工厂重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投人，宜使用可再

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杂热杂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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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资源投入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 的要求对其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 GB/T 18916(所有部分)中

对应本行业的取水定额要求。

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政量使用敛替代的可行

性，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原生材料、不可回收材料，宜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

较育温室气体的使用。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7.3 采购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包括环保要求的选择、评价和重新评价供方的准则。必要时，工厂向

供方提供的采购信息应包含有密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要求。工厂应确定

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采购要求。

8、产品

8.1 一般要求

工厂宜生产符合绿色产品要求的产品。

8.2 生态设计

工厂宜按照 GB/T 24256 对生产的产品进行生态设计，并按照 GB/T 32161 对生产的产品

进行生态设计产品评价。

8.3 有害物质使用

工厂生产的产品应减少有害物质的使用，避免有害物质的泄漏。

8.4 节能

工厂生产的产品若为用能产品或在使用过程中对最终产品/构造的能耗有影响的产品，适

用时，应满足相关标准的限定值要求，并努力达到更高能效等级。

8.5 减碳

工厂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或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并

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适用时，产品宜满足相关低碳产品要求。

8.6 可回收利用率

工厂宜按照 GB/T 20862 的要求计算其产品的可回收利用率，并利用计算结果对产品的可

回收利用率进行改善。

9、环境排放

9.1 大气污染物

工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并满足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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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9.2 水体污染物

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或在满足要求

的前提下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满足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9.3 固体废弃物

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GB 18599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

应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

9.4 噪声

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要求。

9.5 温室气体

工厂应采用GB/T 32150或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

报告，宜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宜对外公布。可行时，工厂应利用核算或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

体的排放进行改善。

10、绩效

10.1 一般要求

工厂应依据 GB/T 36132-2018 标准提供的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

改善。适用时，绩效指标应至少满足行业准入要求，综合绩效指标应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10.2 用地集约化

工厂应采用 GB/T 36132-2018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厂房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用地面

积产能。

10.3 原料无害化

工厂应采用 GB/T 36132-2018 附录 A的方法计算绿色物料使用率。

10.4 生产洁净化

工厂应采用 GB/T 36132-2018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产品

废气产生量、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10.5 废物资源化

工厂应采用 GB/T 36132-2018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主要原材料消耗量、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

10.6 能源低碳化

工厂应采用 GB/T 36132-2018 附录 A的方法计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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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价

11.1 评价要求

开展绿色工厂评价，宜根据各行业或地方的不同特点制定评价导则，并应制定相应的具

体评价方案。其中，评价导则应围绕第 4章~第 10 章明确行业或地方的特性要求，评价方案

应明确评价的具体指标值和权重值、综合评分标准等。

评价方案应至少包括基本要求以及基础设施、管理体系、能源与资源投入、产品、环境

排放、绩效等 6个方面，依据第 4章~第 10 章的要求，根据上述各方面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的

程度和敏感性给出相应的评分标准及权重，按照行业或地方能够达到的先进水平确定综合评

价标准和要求，其中，必选要求为要求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必选要求不达标不能评价

为绿色工厂；可选要求为希望工厂努力达到的提高性要求，可选要求应具有先进性。

11.2 评价方式

绿色工厂评价可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宣告时，则

评价方至少应包括独立于工厂、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

注：针对被评价组织，第一方为组织自身，第二方为组织的相关方，第三方为与组织没

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组织。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

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工厂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综合评价标准和要

求时即可判定为绿色工厂。


